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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土资告字﹝2018﹞120 号 

 

利川市国土资源局 

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

     

建南镇茶园村、仙祠村村民委员会及有关村民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六条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经湖北省人民

政府以鄂政土批﹝2018﹞1362 号文件批复，同意征收利川市建

南镇茶园村、仙祠村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 0.6209 公顷，利川市

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发布了《征收土地公告》，利川

市国土资源局拟定了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，现将《征地补偿安

置方案》的内容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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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用地项目名称 

利川市建江河团堡水电站工程项目建设用地。 

二、征收土地位置 

建南镇茶园村、仙祠村（详见征收土地红线图） 

三、被征地面积 

征收建南镇茶园村、仙祠村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 0.6209 公

顷。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，其中农用地 0.0244 公顷（含耕地

0.0222 公顷），建设用地 0.0140 公顷，未利用地 0.5825 公顷。 

四、分户土地面积、类型及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量 

以建南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数据为准。 

五、征收土地用途 

水工建筑用地。 

六、征地补偿标准 

该项目建设用地土地补偿安置标准按照《湖北省人民政府关

于公布湖北省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鄂

政发﹝2014﹞12 号）的规定执行；青苗补偿标准按照鄂土资函

﹝2014﹞242 号文件规定补偿；征收范围内地上附着物、房屋和

建构筑物拆迁补偿和安置方式按照利政规﹝2015﹞4号的规定执

行。 

七、征地涉及农业人员的安置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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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货币安置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安置。失地农民养老保险

按照鄂人社发﹝2015﹞2 号、利政规﹝2015﹞3 号文件规定的办

法和标准执行。 

八、办理征收土地补偿的期限和地点 

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应于本公告发布之

日起 15 日之内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到建南镇茶园

村、仙祠村村民委员会办理补偿登记，逾期未办理征地补偿登记

手续的，其补偿内容以调查结果为准。有不同意见或要求听证的，

应在本方案公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市国土资源局提出口头

或书面申请，预期未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，并对本方案无异议。 

九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五

条的规定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布并征求意见后，由市人民政府

批准，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，征地补偿、安置争议，不影响土

地征收方案的实施。 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利川市国土资源局 

2018 年 11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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